
开办烟花爆竹店“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基本信息

	01基本信息

	事项名称：开办烟花爆竹店“一件事”
	事项类型：联办目录

	基本编码：451625001000
	业务条线：25

	对应行政许可基本目录：无

	实施机关：无

	审批层级：无
	行使层级：无

	是否存在初审环节：无
	初审层级：无

	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无
	受理层级：无

	是否存在前置审批：无

	前置审批事项：无
	前置审批实施主体：无

	权限划分：无

	行使内容：无

	实施依据：无

	监管依据：无

	

	02时限信息

	行政许可事项类型：无

	办件类型：承诺件
	是否容缺受理：无

	承诺受理时限：无

	法定办结时限：20 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说明：无

	承诺办结时限：5 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说明：无

	到办事现场次数：0

	必须现场办理原因说明：无

	

	03办理信息

	服务对象：企业法人

	办理形式：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是否收费：否

	办理公示：无

	公示地址：无

	办理进度查询：电话查询,现场查询

	查询地址：无

	有无年检要求：无

	年检周期：无
	其他年检周期：无

	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年检是否收费：无

	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及标准：无

	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有无年报要求：无

	年报周期：无
	其他年报周期：无

	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无

	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是

	移动端办理地址：无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无

	行政诉讼：无

	行政复议：无

	审查方式及标准：无

	受理条件：《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企业法人条件；

(二)经营场所与周边建筑、设施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三)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经营场所和储存仓库；

(四)有保管员、仓库守护员；

(五)依法进行了安全评价；

(六)有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组织和人员，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八条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主要负责人经过安全知识教育；

(二)实行专店或者专柜销售，设专人负责安全管理；

(三)经营场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张贴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禁止性要求：无

	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无

	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无

	

	04特别程序

	特别程序：无

	是否需要现场勘验：无
	是否需要组织听证：无

	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无
	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无

	是否需要鉴定：无
	是否需要专家评审：无


二、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1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和零售经营者的经营布点，应当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

禁止在城市市区布设烟花爆竹批发场所；城市市区的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应当按照严格控制的原则合理布设。

设定依据2








设定依据3








设定依据4








3、 扩展信息

	01 扩展信息

	是否进驻政务大厅：无
	是否证照联办：无

	是否智能审批：无
	是否代办、帮办：无

	是否支持预约办理：否
	是否支持自助终端办理：无

	是否支持网上支付：无
	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无

	是否涉密或敏感：无
	是否支持重复办理：无

	是否支持批量待办：无
	是否涉及中介事项：无

	是否为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无
	四办：网上办,一次办

	是否二维码办理：无

	是否有联办机构：无
	联办机构：网上办,一次办

	办理时段：无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无

	办理系统名称：无

	是否网办：无
	网上办理深度：无

	

	
中介服务：
无中介服务



	

	02 数量限制

	是否有数量限制：否

	数量限制：无

	数量限制说明：无

	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公布数量限制的解释说明：无

	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单位：无
	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
无

	

	03 证明分离

	是否证照分离：无
	改革方式：无

	具体改革举措：无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无

	

	04 通办信息

	是否通办：无
	通办范围：无

	应用场景：无

	通办类型：无
	是否是35号文中的跨省通办事项：无

	跨省通办通办方式：无
	

	全区通办通办方式：无
	

	北部湾经济区跨城通办通办方式：无
	同城通办通办方式：无

	跨城通办方式：无
	

	

	05 分类导航

	面向自然人事项主题分类：无
	面向法人事项主题分类：无

	个人服务热门导航：无
	法人服务热门导航：无

	个人主题集成服务：无
	法人主题集成服务：无

	个人生命周期：无
	企业生命周期：企业退出

	个人群体：无
	企业群体：无

	
	


06 审批结果

无
4、 申报材料

需提交的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纸质材料份数
	材料类型

	1
	拟用零售场所或场地租用协议
	电子
	2
	无

	2
	主要负责人、销售人员安全培训合格证
	电子
	2
	无

	3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性质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文件
	电子
	2
	无

	4
	消防器材配备清单
	电子
	2
	无

	5
	开办烟花爆竹店“一件事”申请表
	电子
	2
	无

	6
	零售场所周边安全条件说明及平面示意图
	电子
	2
	无


5、 收费信息

本事项不收费。

六、常见问题解答
1问题：是否需要每年备案？



2问题：备案的有效期是？



七、办理流程
	办理流程：无

	是否实行承诺审批：无

	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设定依据1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和零售经营者的经营布点，应当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

禁止在城市市区布设烟花爆竹批发场所；城市市区的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应当按照严格控制的原则合理布设。

设定依据2








设定依据3








设定依据4









	办理环节
	办理步骤
	办理人员
	工作时限（工作日）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收件与受理
	收件、受理
	窗口工作人员
	0 工作日
	申报材料是否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及有关要求，做出是否受理决定，并签发《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理通知书》。所交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要求的，签发《一次性告知书》；所交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申请人可当场更正。
	签发《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业务审查
	业务承办人员
	3 工作日
	1.审查企业材料是否符合零售许可条件。2.审查材料真实。完整性。
	审查意见 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现场审查（20个工作日，不计入承诺办结期限内）
	业务承办人员
	20 工作日
	审批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核查，对申请内容进行审查
	提出审查意见 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分管领导
	2 工作日
	根据审查意见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
	合格：准予许可；不合格：不予许可 工作日

	颁证与送达
	制作证书或决定文书（2个工作日，不计入承诺办结期限内）
	窗口工作人员
	2 工作日
	
	工作日


八、权责清单
	权责清单名称：无

	子项名称：无

	权力分类：无

	数据来源：无
	实施主体：无

	责任事项：无

	责任事项依据：无


9、 统计信息

	是否整合为“一表申请”：无
	是否一号快办：无

	是否纳入“一窗受理”：无
	是否编入“一件事”套餐：无

	是否需要人脸核验：无
	是否需要面签：无

	是否支持授权办：是
	是否需要授权书：是

	是否支持远程办：是




